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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8024号
贾雨薇：本院受理原告刘佳星诉你方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106民初
80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347号

洪权：本院受理原告钱士平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106民初
7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153号

杭州武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
受理原告连云港风华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方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692号

杨立君、慕德利：本院受理原告金梅庭与被告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
0106民初86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杨立君、慕德
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金梅庭借款本金
1254317元，支付2021年1月23日至同年6月30日的利息
21036元，并支付以借款本金1254317元为基数、自2021
年7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金梅庭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225号

杭州花熹生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周品凤、陆军:本院受
理原告王雅红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522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杭州花熹生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雅红投资款10000元，并支付自
2021年11月1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
算的利息;被告杭州花熹生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雅红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
公告费650元;驳回原告王雅红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杭
州花熹生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444号

滕脉武:本院受理原告乔围围诉被告滕脉武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5444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707号

周玉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西溪支公司诉被告周玉杰、杭州日光岩贸易有限公
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7日上午
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226号

王鑫龙:本院受理原告李孔富诉被告王鑫龙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7日上午10时
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1民初6218号

叶奎年（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屯里社区5组蔡埠
桥）：本院受理原告陈晓柳诉被告叶奎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1民初
6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叶奎年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陈晓柳借款130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
由叶奎年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222号

华明忠（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南山村后山67
号）：本院受理原告石爱婵诉被告华明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要
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0元；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30日上午9
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5630号

张樑、殷晓燕（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夏禹桥村）：本

院受理原告黄惠芳诉被告张樑、殷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5630号
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张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黄惠芳借款本金120000元，并支付利息30780
元(该息以借款本金120000元为基数暂算至2021年10
月31日，此后的利息按年利率15.4%的标准继续计算至
借款清偿之日止)，暂合计150780元；二、被告张樑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惠芳律师代理费8000
元；三、被告殷晓燕对被告张樑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如果被告张樑、殷晓燕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6元，由被告张樑、殷晓燕共同
负担。限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6225号

祁昊天：本院受理张红雷与祁昊天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14民
初622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祁昊天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红雷借款20000元，并支
付利息10000元，合计3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祁昊天负担。被告祁昊天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410号

包润琦：本院受理叶晓七与包润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14民
初541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包润琦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叶晓七借款336500
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10月8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
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叶晓七的其
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96元（已减半），由原告叶晓七
负担21元，由被告包润琦负担3175元。被告包润琦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27号

杨鉴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锋数
码产品商行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租赁服
务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归还【95新】i5组装机，并支付拖欠
租金到归还日。如电脑无法归还，组装机则按折价4700元
赔偿，并支付占有使用费一个月450元，合计赔偿原告5150
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进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2022年5月16日下午16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763号

卢玥君：本院受理韩在明与卢玥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14民初476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卢玥君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韩在明借款本金300000元，
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25%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卢玥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韩在明本金4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11月4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三、卢玥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韩在明律师费14000元。
四、驳回韩在明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53元（已
减半），由韩在明负担10元，卢玥君负担3843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00号

方雯(女，199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
江省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南路迎春小区3幢3单元405室)：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方雯、杨大龙、朱莉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判决文书。本案于2022年3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
宣判。判决如下：一、被告方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
100000元，并支付利息34674.46元（暂计至2021年8月31
日止）及自2021年9月1日起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款项实
际清偿之日的后续利息；二、被告方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公
告费用650元；三、被告杨大龙、朱莉雯对被告方雯的上述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杨大龙、朱莉雯在实际承担
付款义务后，有权向被告方雯追偿；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
1497元，由被告方雯负担，由杨大龙、朱莉雯负连带责任。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553号

黄旭泉（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79****6648）、
东阳市南马仕进仿古门窗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783MA28P99812）：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国伟诉
被告黄旭泉、东阳市南马仕进仿古门窗厂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115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黄国
伟与被告东阳市南马仕进仿古门窗厂于2020年5月15日
签订的《产品供销合同》（合同编号：ZD-HW-200515）
于2022年2月16日解除；二、被告东阳市南马仕进仿古门
窗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黄国伟37232
元，并支付以37232元中未履行款项为基数，自2022年2
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
三、驳回原告黄国伟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561号

吴大鹏（公民身份号码：3411811990****6413）：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皖飞诉被告吴大鹏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115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大鹏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皖飞支付货款
27200元及以未付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1月11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664号

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3282529147）：本院受理的原告蔡浩婕诉
被告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126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蔡
浩婕和被告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7
日签订的《宁波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自2022年2
月20日起解除；二、被告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退
还原告蔡浩婕装修款26600元，并按每日50元计付自
2021年7月23日起至2021年12月10日止的违约金；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三、案件受理费465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115元，由原告蔡浩婕负担50元，被告
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065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890号

张磊（公民身份号码：5137011987****0713）：
本院受理原告常林林与被告张磊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
7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
23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538号

王仁均：本院受理原告周友明与被告王仁均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支付欠款7745元。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5月23日0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382号

刘顺权：本院受理原告胡建华与被告刘顺权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通知原告胡
建华于2022年4月1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你的起诉，本院
已裁定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64号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沃伟俊与被
告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3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沃伟俊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7600元，退还给原告沃伟俊。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540号

陈莉：本院受理原告贾姗姗与陈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6日14
时1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636号

周光勇：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2636号原告李
飞与被告周光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
于2022年5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宁
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39号

夏斌：原告杨浩炯与被告夏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12民初93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
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123号
陈玉虎：本院受理原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

公司与被告陈玉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3
日10:3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二十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621号

王玉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虎堂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玉岗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2年5月
20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621号

孙江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虎堂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
被告孙江彪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2年5月
20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145号

赵伟、周伟：本院受理原告管庆东与被告赵伟、周伟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2年5月23日下午14
时1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833号

王年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年平、欧润吉生态环保（浙江）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5月24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8329号

刘川：本院受理原告白兵与被告刘川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
初183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923号

詹敏峰：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1923号原告马
佳波与被告詹敏峰、刘春宝、刘寿海、池李斌、叶增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23日14
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783号

郭强：原告严雪兰与被告郭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拖欠工资754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6月01日08:45在本院泗门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85号之二

柴建忠（公民身份号码：3309211977****4015）：
原告徐泉与被告柴建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8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柴建忠支付原告徐泉欠款98700元、律师
费3000元，合计101700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日起
至2021年12月31日止以49350元为基数、自2022年1
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987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
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2334元，由被告柴建忠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88号之二

柴建忠（公民身份号码：3309211977****4015）：
原告张振标与被告柴建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8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柴建忠支付原告张振标欠款149000元、律师
费5500元，合计154500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日起
至2021年12月31日止以745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
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49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
清。本案案件受理费3390元，由被告柴建忠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32号

龙华平:本院受理原告何剑焕诉被告龙华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简转普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5月19日9时在本院范市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544号

绍兴市信诺婴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昊
亿印刷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市信诺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
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
请求：一、判令被告绍兴市信诺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即时支付
原告货款24603元，并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以货款2460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损
失；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张贴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忠辉进行审理。本案定
于2022年6月14日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
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180号

张新平：本院受理原告张狄照与被告张新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及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2022年6月17日上午9点在本院观城法庭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61号

冯哓军（公民身份号码5222271993****3212）：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新微的士运营有限公司与被告冯哓军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5月24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922民初348号

陈建斌：本院受理原告邵从民与被告陈建斌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922民初3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建斌于本
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邵从民劳动报酬2000元。如
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560元，共计610元，由被告陈建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2)浙0681破3号

本院于2022年2月18日根据吕铁锋的申请，裁定受
理诸暨双金袜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
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诸暨双金袜业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人。诸暨双金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5月4日前，向诸暨双金袜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绍兴市越城区西咸欢河沿28号;邮政编码:
312000;联系人:邹爱芳;联系电话:15088532520]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诸暨双金袜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诸暨双金袜业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5月13日下午14时30分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络方式线上召开。
具体操作方式请电联诸暨双金袜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诸 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1039号

蓝朝彬、蓝雨蝶: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蓝朝彬、蓝雨蝶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03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7504号

潘东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百汇快运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潘东东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7504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